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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簡章 

 

 
 

★貼心小叮嚀：網路填表後，將報名資料列印黏貼，寄至本

校（11174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九段 212號）招生中心，

才完成報名。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編訂 

學校地址：11174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九段 212 號（士林校區） 

25172新北市淡水區濱海路三段 150 號（淡水校區） 

招生電話：（02）2810-9999 轉 2101~2105 

免付費招生專線：0800-661288 

傳真：（02）2810-2170 

學校網址：https://www.tum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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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學歷（力）證明或報考資格不符者，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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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114學年度四技進修部產學攜手合作專班重要日程表 
⊙本表日程如有變動，以本校網頁公告為準 

項目 日期 說明 

簡章公告 114年 2月 25日(星期二) 下載網址：https://iic.tumt.edu.tw 

報名時間 

114年 3月 18日（星期二）起 

114年 4月 9日（星期三）止 

採通訊報名（郵戳為憑） 

1.採線上登錄資料作業：本校首頁＞立即報名＞註冊（附

錄一），登錄後列印。 

2.報名繳交文件： 

(1)報名表（附表一）。 

(2)歷年成績單或學歷（力）證件影本（附表二）。 

(3)書面審查資料：履歷自傳、歷年成績單影本、證照影

本、其他有利佐證資料（如社團參與、幹部證明、競

賽成果、語文能力、特殊才能、成果作品、實習經驗

等）。 

(4)報名費新臺幣 200 元（中低收入戶考生減免 60％後需

繳交新臺幣 80元，低收入戶考生報名費全免）。 

請至郵局購買郵政匯票，受款人請填寫「台北海洋學

校財團法人台北海洋科技大學」（請將郵政匯票放入報

名信封）。 

※中、低收入戶需檢附各縣市政府社會局核發之證明文件影本。 

請將報名文件限時掛號寄至本校『士林校區』 

地址：11174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九段 212號。 

面試日期 114年4月16日（星期三） 

請自行至招生報名系統列印准考證並攜帶國民身分證正

本至本校士林校區參加面試。 

地址：11174 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九段 212號 

成績公告 
114年5月1日（星期四） 

中午12：00起 

1.本校首頁→招生快報公告查詢。 

2.採網路查詢，不再另行寄發成績單。 

成績複查 

114年5月9日（星期五） 

9：00起 

15：00止 

以傳真方式辦理複查，務必電話確認，未經確認或逾時不

予受理。 

傳真：（02）2810-2170 

聯絡電話：（02）2810-9999轉 2101~2105、0800-661288 

榜單公告 
114年5月12日（星期一） 

中午12：00起 

1.本校首頁→招生快報公告查詢。 

2.以限時專送寄發錄取結果通知單。 

正取生報到 

114年5月19日（星期一） 

15：30起 

20：30止 

1.依本校首頁→招生快報或寄發之錄取結果通知單，辦理

報到相關事宜。 

2.未依規定時間辦理報到者，視同自願放棄。 

其他：1.招生相關諮詢，請撥：（02）2810-9999轉 2101~2105、免付費招生專線：0800-661288。 

2.報到、註冊相關諮詢，請撥：（02）2810-9999轉 2602~2604。 

3.減免學雜費、就學貸款、住宿相關諮詢，請撥：（02）2805-9999轉 2210、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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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親愛的考生您好： 

您的個人隱私權，「台北海洋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暨本校「招生報名系統」（以下簡稱本系統）

將給予絕對的尊重與保護。為了幫助您瞭解本系統如何蒐集、運用及保護您所提供的個人資訊及權利，

請詳細閱讀本校隱私權保護宣告。 

一、個人資料蒐集本校為達到行政電腦化建置，提供優質快捷之考生服務資訊網絡，因此請您依本系統

線上指示，自行填入相關個人資料。 

二、個人資料運用：當本系統蒐集資料後，本系統會自動將您的個人資料建置於網路招生報名系統，由

本校各教學暨行政單位依權限管理及使用。 

三、個人資料使用限制與保密： 

(一)本校使用多種不同安全技術與程序來保護您的個人隱私權，例如儲存您的個人資訊的資料庫，是

在安全之控制區域並限制其存取。 

(二)因社會秩序與公共安全，本校基於其他司法單位要求本系統提供特定個人資料時，將依循司法單

位合法程序。 

(三)除非獲得您的允許或法律要求，本校絕對不會任意將您的個人資料提供給其他團體或個人。 

四、考生自我保護措施請妥善保管您的個人資料，勿將任何個人資料（例：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

等），提供給他人。在您收發電子郵件、登入網路招生報名系統使用相關服務結束時，請務必做出

登出帳戶的動作。假如您是與他人共用電腦或使用公共電腦，務必要清除瀏覽器暫存資訊，以防止

他人讀取您的信件或其他個人資料。 

五、考生個人權利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相關規定，您有權於就您的個人資料做查詢或更新，如涉及戶籍

資料修正，則可持證明文件向本校四技進修部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招生委員會辦理更正程序。 

六、考生報名所繳交之文件資料，由本會留存一年後逕予銷毀，不論錄取與否，概不退還。 

七、有其他情形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四技進修部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招生委員會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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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114學年度四技進修部產學攜手合作專班 

壹、報名資格 

●應屆高中畢業生報考進修部四技學制資格： 

報考資格應為以下列學校之當年度應屆高中畢業生或含當年度取得高中同等學力者為限。 

一、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普通類學生。 

二、教育部核定辦理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高中）修習綜合高中學程學生。 

三、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職業學校）附設普通類學生。 

四、本項前三款所列學校進修部普通類學生。 

五、上述所列學校之普通類學生包括：普通科、國文資優班、英文資優班、數理資優班、音樂班、

美術班、舞蹈班、體育班、科學班等，共 9個科班之學生。 

六、上述（一）至（四）所列學校附設藝術類學生。（藝術類學生包括：美術科、音樂科、國樂科、

西樂科、舞蹈科、戲劇科、劇樂科、綜藝科、影劇科、客家戲科、歌仔戲科、表演藝術科、時

尚工藝科、國（京）劇科、傳統音樂科（戲曲音樂學系）、民俗技藝學系、劇場藝術科、電影

電視科、影（劇）技術科、多媒體動畫科、傳統戲劇科（國劇組）、傳統戲劇科（豫劇組）共

22個科（組）之學生）。 

七、符合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 30條規定。 

八、本國籍學生持有外國高級中學學歷證件，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屬實者。 

九、大陸地區學歷之採認，依下列規定辦理： 

臺灣地區人民或以就學許可目的以外身分在臺停留或居留之大陸地區人民持有之大陸地區高

級中學學歷證件，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者，檢具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財團法人

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及戶籍所在地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採認之學歷證明文件，

請參考「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辦理。 

十、雅加達臺灣學校、泗水臺灣學校、吉隆坡臺灣學校、胡志明市臺灣學校、檳吉臺灣學校、東莞

臺商子弟學校、華東臺商子女學校、上海臺商子女學校等 8所海外學校申請生申請資格，比照

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相關規定辦理。 

●其它（依據教育部 111年 1月 25日「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第 9條至第 11條條文辦理）： 

一、持國外或香港、澳門高級中等學校學歷，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或香港澳門學歷檢覈

及採認辦法規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辦理。 

二、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類學校畢業生，得以同等

學力報考大學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但大學應增加其畢業應修學分，或延長其修業年限。 

三、畢業年級高於相當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類學校肄業生，修滿相當於國

內高級中等學校修業年限以下年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辦理。 

四、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學士學位，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或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

法規定者，得準用前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辦理。 

五、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其畢（肄）業學校經教育部列入參考名冊

或為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且入學資格、修業年限及修習課程均與我國

同級同類學校規定相當，並經大學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議後認定為相當國內同級同類學校

修業年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三款、第二項與第三項第一款、第五條第一款至第四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與第二款規定辦理。 

六、持前項香港、澳門學校副學士學位證書及歷年成績單，或高級文憑及歷年成績單，得以同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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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報考科技大學、技術學院二年制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 

七、第五項、前項、第十項及第十二項所定國外或香港、澳門學歷（力）證件、成績單或相關證明

文件，應經我國駐外機構，或行政院在香港、澳門設立或指定機構驗證。 

八、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公布生效後，臺灣地區人民、

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團聚、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之大陸地區人民、外國人、香港或澳門

居民，持大陸地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且符合下列各款資格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二

款、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五條第一款至第四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與第二款規定

辦理： 

(一)其畢（肄）業學校經教育部列入認可名冊，且無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第八條不予採認之情

形。 

(二)其入學資格、修業年限及修習課程，均與臺灣地區同級同類學校規定相當，並經各大學招生

委員會審議後認定為相當臺灣地區同級同類學校修業年級。 

九、持大陸地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者，得準用第四條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二項及第三項第一款規定辦理。 

十、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學士學位，其畢業學校經教育部列入參考名冊或為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

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且入學資格、修業年限及修習課程均與我國同級同類學校規定相當，並

經大學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議後認定為相當國內同級同類學校修業年級者，或持大陸地區

學士學位，符合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者，修習第四條第三項第二款之不同科目課程達二

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明，得報考學士後學士班轉學考試，轉入二年級。 

十一、持前三項大陸地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報考者，其相關學歷證件及成績證明，應準

用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第四條規定辦理。 

十二、持國外或香港、澳門相當於高級中等學校程度成績單、學歷（力）證件，及經當地政府教育

主管機關證明得於當地報考大學之證明文件，並經大學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得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學士班（不包括二年制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但大學得視其

於國外或香港、澳門之修業情形，增加其畢業應修學分或延長其修業年限。 

十三、軍警校院學歷，依教育部核准比敘之規定辦理。 

十四、本標準所定年數起迄計算方式，除下列情形者外，自規定起算日，計算至報考當學年度註冊

截止日為止： 

(一)離校或休學年數之計算：自歷年成績單、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所載最後

修滿學期之末日，起算至報考當學年度註冊截止日為止。 

(二)專業訓練及從事相關工作年數之計算：以專業訓練或相關工作之證明上所載開始日期，起

算至報考當學年度註冊截止日為止。 

●注意事項 

一、持國外學歷報考者，需繳交學歷證明文件影本、歷年成績證明影本及國外學歷報考切結書。如

經錄取，於辦理報到時，須依教育部頒「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證辦法」之規定，檢具下列文件，

經學歷查證屬實，其入學資格方屬有效。 

(一)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畢業學校畢業證書正本。 

(二)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正本。 

(三)內政部出入境管理局核發之出入境紀錄，包含國外學歷（力）修業之起迄時間（外國人或僑

民免附）。 

二、凡臺灣人民或大陸人民於大陸地區取得高中（職）學校畢業證書者，須先經大陸地區公證處公

證，海峽交流基金會證明，再至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或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換發同等學力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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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軍官兵志願現役人員應依國防部規定繳交經權責單位核准之「准考證明」正本乙份，證明文

件中須註明退伍日期。 

四、依據免役禁役緩徵緩召實施辦法第四章第 15條之規定應受現役徵集之在學學生，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得緩徵： 

(一)肄業學校未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立案。 

(二)入學學籍未符合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規定。 

(三)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生未經內政部核定，再就讀相同等級或低於原等級之學校。 

(四)就讀大專校院以下進修學校年齡逾 28歲仍未畢業。 

(五)就讀前款以外學校年齡逾 33歲仍未畢業。 

應受現役徵集之學生，參與實驗教育年齡逾 24歲仍未完成者，不得緩徵。 

五、若考生蓄意隱瞞退伍或解除召集日期，且於 114 學年度開學日以前無法退伍或解除召集者，一

律取消錄取資格。 

六、凡為本校產學攜手合作計畫之銜接合作高職學生，且具備高級職業學校畢業資格者，得以銜接

考生身分報考本校四技進修部產學攜手合作專班。 

七、三合一專班報考資格為 29歲以下國人均可報考。 

八、銜接生部分： 

銜接高職學校 

臺中市私立致用高級中學 

貳、報名日期及方式 

一、報名日期：114年 3月 18（星期二）起 114年 4月 9日（星期三）止。 

二、報名方式：一律網路報名。 

三、報名期間網路報名系統 24 小時開放，未於期限內完成網路登錄或登錄未成功者，視同放棄報名，

請考生宜多加注意。 

四、報名表之通訊地址、電話及電子郵件帳號，應填 114 年 9月底前可聯絡之資訊，如通訊地址無法

寄達或聯絡，由考生自行負責。 

參、招生系/科、名額、評分項目及收費標準 

招生系/科 餐飲管理系 專班名稱 餐旅服務產學攜手專班 

領域 餐飲相關產業 招生名額 30名 

學制/部別 四技/進修部 學分費（含小時） 新臺幣 1,556元/時 

修業年限 四年 電腦及網路通訊使用費 新臺幣 1,000元 

修業方式 

1.一週「四日」赴合作企業

實習 

2.一週「二日」回台北海洋

科技大學修習專業課程

(上課時間安排依實際課

程時數而定)。 

平安保險費 依當年度招標金額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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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方式 

1.書面審查應繳資料（佔總成績 50%）一律於報名時繳交： 

(1)報名表。 

(2)歷年成績單或學歷（力）證件影本。 

(3)書面審查資料：履歷自傳、歷年成績單影本、證照影本、其他有利佐證資料（如社

團參與、幹部證明、競賽成果、語文能力、特殊才能、成果作品、實習經驗等）。 

2.面試（佔總成績 50%）。 

3.加分選項：家庭經濟弱勢、原住民及身心障礙人士子女等，加總分 10%。 

同分比序 
1.面試。 

2.書面審查資料。 

考試內容 

1.評分項目：書面資料審查（檢附成績單及有利於審查之資料）與面試（本職學能、人

格特質、臨場反應）。 

2.甄選作業：以政府規定甄選方式招生，而錄取方式由台北海洋科技大學餐飲管理系及

合作廠商，二方共同組成面試評分委員會，辦理招生遴選作業。 

(1) 初審：書面資料審查。 

(2) 複審：面試或用網路面試。 

(3) 成績：校方和廠商分數各佔 50%，擇優錄取。 

合作廠商名稱 

城市商旅股份有限公司（德立莊飯店） 10名 

長鴻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大倉久和大飯店） 10名 

寒舍餐旅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10名 

備註 

1.本專班錄取後並分發實習合作廠商，並依規定校方與合作廠商三方簽訂「產學攜手合

作教育工作契約」，若因故無法實習，即喪失參與本計畫之資格。 

2.本專班由合作廠商支付學生在合作廠商上班之薪資。 

3.本表合作廠商所列錄取名額為計畫原核定人數，實際錄取人數以招收名額為準，擇優

錄取總成績前 30名。 

4.本專班解約或停止契約要點（附錄三）。 

系上 

聯絡方式 

餐飲管理系-駱俊賢老師 

電話：（02）2810-9999轉 5112 

EMAIL：masonlo1975@gmail.com 

肆、成績公告及複查 

一、成績公告：114年 5月 1 日（星期四）中午 12：00 起公告於本校網頁→招生快報公告查詢。 

二、成績複查：114年 5月 9日（星期五）9：00起 15：00止，以傳真方式辦理複查，填寫成績複查

申請表（附表四）送出後務必電話確認，未經確認或逾時不予受理。傳真：（02）2810-2170，聯

絡電話：（02）2810-9999 轉 2101~2105、0800-661288。 

伍、榜單公告 

一、放榜時間：114年 5月 12 日（星期一）中午 12：00 起公告於本校網頁→招生快報公告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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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低錄取標準由招生委員會訂定之，總成績未達錄取標準者，雖有缺額亦不予錄取。 

陸、報到 

一、正取生須依錄取結果通知單規定時間及方式辦理報到，逾期未完成報到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並

不得異議，其缺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請於 114 年 5月 19日（星期一）15：30起 20：30止辦理

報到。 

二、備取生經電話通知錄取後，請遵照規定時間及方式辦理報到，逾期未完成報到者，視同放棄錄取

資格。 

三、錄取生如欲參加當學年度其他管道入學招生，請於正取生報到日前，填寫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聲

明書（附表五），傳真後務必電話確認。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 

四、考生所填各項資料與事實不符時，既使已獲錄取，亦取消錄取資格，不得註冊入學；入學後始被

發現者，撤銷學籍；已畢業者註銷其畢業證書，考生不得異議。 

柒、申訴 

一、考生若對考試過程有所質疑，得填寫申訴申請表（附表六）並備妥相關資料，限於申訴期限內逕

向本校招生委員會申訴。 

二、本會試務組接獲考生書面申訴，將會同有關各組詳實查證，並將處理結果一個月內回復申訴人。 

三、申訴案件如逾越申訴範圍，或未循規定之程序請求補救者，本會將以書面駁回，並建議其處理方

式。 

捌、其他 

一、完成報名手續之考生，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報名資料及報名費，或經委員會審查不符報

名資格，考生不得異議。 

二、考生在參加本招生管道前，經由其他招生管道已錄取並報到者，不可再參加本招生，違者取消

本招生之錄取及入學資格，並不得要求退還報名資料及報名費，不得異議。 

三、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考生所填各項資料供本校考試期間內部使用，如經錄取後供本校報

到及註冊期間內部使用。 

四、學生申請學雜費減免，如因轉學（系），其後重讀、復學或再行入學所就讀之相當學期、年級已

減免者不得重複減免，相關法令請查閱教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址： 

https://edu.law.moe.gov.tw/index.aspx。 

五、在校學生因尚未取得畢業證書，同意先行報考以歷年成績單影本、學生證影本（蓋有 113學年度

下學期註冊章）代替學歷（力）證件報名，但須於註冊時繳交符合報名資格之學歷（力）證件；

若未能繳交或不符合報名資格者，即使錄取，亦取消其錄取資格，所繳報名費、報名資料概不退

還。 

六、其他未盡事宜除依相關法令規章處理，若有相關法令規章未明定而造成疑義者，由本校招生委員

會研議方案，召開臨時委員會議討論決議。 

https://edu.law.moe.gov.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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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招生報名登錄基本資料流程 

 

一、請至本校網站首頁 https://www.tumt.edu.tw，點選「立即報名」。 

 

 

二、點選「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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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下列表格輸入資料：（務必詳實）帳號請填「身分證字號」、密碼「自設」，輸

入完成後請點選「送出」，爾後再次登入時『帳號』為您的「身分證字號」、『密

碼』為您「自設」。 

 

 

 

 

四、「大頭照及身分證證件上傳」→「報名申請」→「報名種類」→「申請」，基本資

料如需修正請點選「基本資料修改」，完成報名後，如需修改請至本校招生中心申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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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點選『報考系/科』並核對資料無誤後按「送出」，列印「報名表」、「報名資料」，

列印完成後備齊相關資料，依簡章規定時間內辦理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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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交通資訊 

士林校區 

一、捷運劍潭站轉乘紅 10公車。 

二、捷運大橋頭站、台北車站（承德）轉乘 215公車。 

三、捷運芝山站、明德站、石牌站轉乘 536公車。 

四、捷運台大醫院站、台北車站（承德）、大橋頭站轉乘 2號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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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產學攜手合作專班解約或停止契約要點 

 

第一條 為「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以下簡稱本專班)處理有關學生實習/學習期間解約或停止契約，特制

訂本要點。 

第二條 本專班學生不得申請休學。並且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視同解約或終止契約： 

(一)學生轉學或被學校退學。 

(二)學生被合作廠商退職。 

(三)學生自行申請退學。 

(四)學生申請停止實習。 

第三條 依據「產學攜手」之精神，學生在學校學習期間必須同時至合作事業單位實習，因此若有前條情形

發生者： 

(一)學生轉學或被學校退學，自動喪失在合作事業單位工作之機會。 

(二)學生被合作事業單位退職，則依學生意願辦理退學，或由學校輔導參加其他學制之 入學考試，

且不再享有「產學攜手」之補貼。 

(三)學生自行申請退學，則自動喪失在合作事業單位工作之機會。 

(四)學生申請停止實習，則喪失本專班學生學籍。 

第四條 學生如未滿18歲，發生前條事項之一者，應通知學生家長會同處理。 

第五條 學生如有解約或終止契約之情形，合作事業單位應結算其應領之工資。 

第六條 學生對有解約或終止契約有爭議時，應提教務會議處理。如仍有異議，則依學籍法、勞資爭議處理

法及相關法規處理。 

第七條 學生如遭合作事業單位退訓或學校退學者，不得申請賠償。但如係自行申請停止實習、退學者，可

依該學期就學天數，依學校退費規定，向學校申請部分學雜費退費。 

第八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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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四技進修部產學攜手合作專班報名表 

網路登錄基本資料申請序號：（由系統自行產生序號） 

姓 名  准考證號碼  

相片黏貼處 

近三個月內二吋半身相片

一張 

 

身分證字號  性 別  

聯 絡 電 話 
家用  出生年月日       /     / 

手機  年 齡  

聯 絡 地 址  

最 高 學 歷 

畢（肄）業校名  

學 制  

學 歷 年 月 
民國    年    月   入學   

民國    年    月   畢（肄）業 

緊急聯絡人  關 係  聯絡電話  

中 低 / 低 收 入 戶 證 號  
報名資料： 
□報名表 
□身分證影本 
□學歷（力）證件影本 
□書面審查資料 
□報名費 

身心殘障、行動不便服務申請  

 

 

 

 

 

 

國民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正面） 

 

 

 

 

 

 

國民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背面） 

 

簽認與同意 

1.本表所填各項資料均經本人詳細核對無誤，並同意個人資料作為學校內部使用。 

2.報名時如未繳交學歷（力）證件，於錄取後報到註冊時提供學歷（力）文件，驗正本

繳影本，作為資格查證。 

3.如有與本報名表所記載不符之處，本人願接受取消錄取資格，絕無異議。 

 

        考生簽名：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114學年度四技進修部產學攜手合作專班報考系/科志願表 
 
 
 
 

 
 

報考系/科 

餐飲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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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四技進修部產學攜手合作專班 

學歷（力）證件影本 
 

 

 

 

 

 

 

 

 

 

 

 

 

 

 

 

 

學歷（力）證件影本   黏貼處 

 

歷年成績單影本   黏貼處 
 

 

 

 

 

 

 

 

 

 

 

 

 

 

 

（改名者請黏貼詳細記事之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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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四技進修部產學攜手合作專班 

通訊報名資料袋封面 

寄件人： 

地址： 

電話：（ ） 

報考學制與系/科： 

 
 

11174台北市士林區延平北路九段212號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啟 

（各項報名表件請考生依序整理，並以迴紋針固定於左上角） 

 

□一、【報名表】，請列印確認後簽名、黏貼國民身分證影本。 

二、【學歷（力）證件】，下列三項擇一繳交： 

□歷年成績單影本、學生證影本（蓋有113學年度下學期註冊章）。 

□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休學證明書影本並檢附歷年成績單影本。 

□畢業證書影本。 

□三、【書面審查資料】： 

履歷自傳、歷年成績單影本、證照影本、其他有利佐證資料（如社團參與、幹
部證明、競賽成果、語文能力、特殊才能、成果作品、實習經驗等）。 

□四、【報名費】。 

五、【其他】： 

□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特種生身分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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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四技進修部產學攜手合作專班 

成績複查申請表 

 

 

考生簽名：＿＿＿＿＿＿＿＿＿＿＿ 

 

 

 

 

 

 

 

 

 

注意事項： 

一、考生對成績如有疑慮，請親自填寫本表，於 114 年 5月 9日（星期五）9：00起 15：00止，以傳真

方式辦理複查，務必電話確認，未經確認或逾時不予受理。 

傳真：（02）2810-2170，聯絡電話：（02）2810-9999轉 2101~2105、0800-661288。 

二、申請複查各項成績以一次為限，並不得要求重閱或影印相關資料。 

三、成績複查結果將以電話回復之。 

收件編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考生姓名  准考證號碼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報考系/科 餐飲管理系 公告成績  

複查結果處理                                             年    月    日 



17 

 

附表五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四技進修部產學攜手合作專班 

錄取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收件編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考生姓名  准考證號碼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本人經由四技進修部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招生錄取貴校   餐飲管理系   （系/科），因故放

棄錄取資格，特此聲明。 

此致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考生簽名  家長（監護人）簽名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核章處） 

 

 

 

 

 

 

 

 

 

注意事項： 

一、錄取生欲放棄錄取資格者，填寫聲明書後傳真並以電話確認，未經確認或逾期不予受理。 

傳真：（02）2810-2170，聯絡電話：（02）2810-9999 轉 2101~2105、0800-661288。 

二、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考生及家長（或監護人）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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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六 

台北海洋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四技進修部產學攜手合作專班 
申訴申請表 

收件編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考生姓名： 准考證號碼： 

報考系/科：餐飲管理系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注意事項： 

一、申訴期限為放榜後一週內，填寫申請表後傳真至本校，逾期不予受理。 

傳真：（02）2810-2170，聯絡電話：（02）2810-9999 轉 2101~2105、0800-661288。 

二、申訴者應為考生本人，各欄位請以正楷填寫並親自簽名。 

三、處理結果欄，考生請勿填寫。 

四、本會接獲申訴案件後，將於一個月內作出回復。 

※回復日期：  年  月  日 

申訴內容 處理結果（考生請勿填寫） 

  

申訴考生簽名： 經手人： 


